
你在等红灯，他在塞广告
从手机短信到电视画面，从户外

大屏幕到楼宇电视，广告在如今是无
孔不入的，而有一种广告，让发的人心
惊，收的人心烦，您可能也遇到过。

在一些车流量大且红灯时间较长
的路口，每逢红灯亮起，就会有人冲上
来，手里拿着成摞的广告页，穿插在车
流中逐车敲车窗。如果你降下玻璃，
他们就会把广告扔进车里；如果你无
动于衷，有的人则把广告页夹在车的
雨刷或门把手上。

有人这么发广告页，说明有广告
主青睐这样的投放方式。想想也是，
这么做，投入小、达到率高、投放对象
也算得上精准。

“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
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也
有网友戏称，开车等红灯时被强行塞
小广告，是“中国式开车过路口”——

这种现象，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
是上下班高峰时段。

置人身安全于不顾，穿梭于滚滚
车流中，发广告的人确实也不容易，可
是，这事儿着实问题多多。

路口发广告，对于商家来说到底
有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实际
上，从传播和营销的角度来看，广告的
目的不只是展示，更在于塑造良好形
象，激发人们的购买欲。

驾驶员在等红灯时，精神高度集
中，这个时候被打扰，既影响心情，又
不利于安全、快速地通过路口，难免引
来反感。同时，通过这种非正常渠道
发布的广告，拉低了企业和产品的形
象，给消费者一种不靠谱的感觉，未免
得不偿失。

另外，发广告者频繁穿梭于车流
中，属于违法行为就不说了，更会给
自己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而那些散
发的广告页，大多被丢弃，变成“流动
的城市牛皮癣”，增加了环卫工人的
工作强度。

长期以来，这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堵”吧，那可是一群标准的“游击队”；
“疏”吧，“疏”到哪里呢？至于“药方”
究竟怎么开，希望交管、城管、工商等
相关部门的有识之士动动脑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通过这种非正常渠道发布的广告，拉
低了企业和产品的形象，给消费者一种不
靠谱的感觉，未免得不偿失。

【新闻背景】 28日上午，记者在最
高检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工
作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月至11月，全
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
园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1881人，经审
查，批准逮捕1114人。同时，受理移送
审查起诉3697人，经审查，起诉2337
人。（12月29日《新京报》）

近年，我们不时能在网络上看到一
些校园欺凌的视频。那些群殴、羞辱、
敲诈勒索等事件，让人惊愕又气愤。

长期以来，公众包括相当数量的教
师、家长，对于校园欺凌，仅仅视为“熊
孩子的恶作剧”或是“校内的事情”。对
受欺凌的孩子来说，求助无门，可能因
此被孤立，出现厌学甚至自闭、厌世等

心理问题，或者加入其他暴力群体以求
自保。严肃的违法事件，或因为不被重
视，或因为未成年的“免死金牌”，最后
竟是被校规“严肃处理”或不了了之。

建立家长、学校、社会、政府多方共
同参与，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一个
有效的预防、解决和后期干预的机制，当
然重要，也是治本之策，但在此之前，法
治手腕一定要硬起来。法律当兜底的事
情，不能让心理教育之类的去和稀泥。执
法部门、校方、家长都应当对校园欺凌有
明确的认识，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应
力求在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惩戒违法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孩子们也只有能
得到刚性法律的保护，才能从小养成对
法治的敬畏与信仰。

■洛浦听风

对校园欺凌，法治手腕要硬起来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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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不是“权利”
□刘根旺（宜阳教师）

近日，我骑着摩托车在县城一马
路上行进，轧上了一个矿泉水瓶，车把
一歪，撞到了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上，
我支付人家修车费100元。

倘若那天迎面驶来一辆汽车，后果
将不堪设想！想一想，平时马路上确实经
常见废塑料瓶、小石块、甘蔗棒等，不仅
影响环境卫生，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对乱扔杂物这事儿，很多人会有这
样的想法：“别人能扔，我怎么不能扔？”

我看这种观点很值得一驳。因
为，不少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
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有时还被
一些人看成所谓的“权利”，可是，在公
共场合，个人的权利的行使是以不影
响他人为前提的。比如说，你喜欢大
声嚷嚷，可是更多人喜欢安静的环境。

恶习不是“权利”。增强公共意
识，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才能行使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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